祁东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  为了确实做好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祁东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情况，本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汇报情况，检查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等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支出等相关资料，并根据各部门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汇总、分析、总结，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：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  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拟订养老保险经办管理办法和工作规划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2、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的经办服务;负责全县统筹外待遇的经办和给付;负责规定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经办工作。

3、负责全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扩面续保工作;负贵与税务部门相关业务工作的衔接及核对工作。

4、负责拟订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计划，编制基金预决算，管理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统筹外代发资金。
5、负责全县职业年金、企业年金的归集、经办管理和领取待遇资格审核工作。

6、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及用人单位的参保登记，组织征缴缴费基数核定;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的个人账户管理、权益记录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。

7、负责全县参保对象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审核、待遇标准的确定和给付。
 8、负责全县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，负责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资格的审核。

9、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经办业务的内部稽核、社会保险内部审计和风险防控工作。

10、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统计工作;负责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应用、维护及数据管理工作;推动养老保险大数据应用及“互联网+”工作。

11、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档案管理和社会化查询服务。

12、负责全县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个人账户的管理，个人权益的记录，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、养老金的发放等相关工作。
13、参与全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指导全县基本养老保险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。

14、负责与税务部门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调、配合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。
15、负责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、信访工作，受理群众有关社会保险的投诉举报、咨询服务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16、完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我中心机构设置包括：内设股室21个。分别为：综合股、党建办、信访股、经费财务股、基金结算股、内控稽核股、参保缴费管理一股、参保缴费管理二股、参保缴费管理三股、个人账户管理一股、个人账户管理二股、个人账户管理三股、待遇核定一股、待遇核定二股、待遇核定三股、档案管理股、待遇支付股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股、统筹外待遇管理股、职业年金管理股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股。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祁东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是副科级全额拨款参公单位，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3名，副股级职数19名。实有在职人员68人，退休人员20人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2024年度预算基本情况

2024年全年收入预算为1324.57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324.57万元。全年支出预算为1324.57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981.84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307.91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4.82万元，项目支出61万元。
（二）2024年度收支决算情况
1. 2024年度收入决算情况
2024年度总收入1324.57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324.57万元，占100%。
2．2024年度支出决算情况
2024年度总支出1324.5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321.45万元，占总支出比例99.76%；项目支出3.13万元，占总支出比例0.24%。
基本支出1321.45万元，包含三部分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981.84万元，占总支出比例74.13%，商品和服务支出307.91万元，占总支出比例23.25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4.8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2.63%。

项目支出3.13万元，占总支出比例1%。其他资本性支出0.0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0.00%。
（三）基本支出使用管理情况
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。2024年度本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支出981.8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74.3%，与年初预算一致；商品和服务支出307.9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23.3%，与年初预算一致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4.8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2.63%，与年初预算一致；

（四）项目支出使用管理情况

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61万元，其中：

档案管理和材料费10万元、软件维护费和宽带费9万元、社保基金疑点数据调查和资金追缴工作经费32万元，与年初预算一致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使用管理情况
本单位无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
祁东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1324.57万元，其中单位基本支出1321.45万元、项目支出61万元；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率100%，其中单位基本支出完成率100%，项目支出完成率100%。

其产出和效益情况概述如下：

数量指标：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60万人以上。

质量指标：退休人员年检率达到90%以上，基金规范运作和安全完整率达到100%。

时效指标：预算执行率达到100%，养老金发放及时性达到100%。

成本指标：软件维护和宽带费用未超过9万元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受理咨询服务1000次以上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：社会养老保险宣传次数达到10次以上。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5%以上，公众满意度达95%以上
四、 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，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
2、因单位全额拨款编制少导致经费不足：奖励工资和退休人员的福利财政没有纳入预算，导致日常支出经费不足。
3、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，基本为刚性支出。
五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对外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：
1、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、完善资产管理，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。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，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4、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，特别是针对《预算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等学习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28日
 6 / 7

